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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 【JXRC(JA)-2024-CG20】
二、项目名称: 井冈山市城乡公交提升工程新能源客车采购（第一批）
三、投诉主体:
投诉人: 江西金弓兴浩汽车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城南专业市场钓源大道以东B01-6地块一层01-03、05-11、65-72号
被投诉人1: 江西睿创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地址: 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201号二楼
被投诉人2：井冈山市交通运输局
地址：吉安市井冈山市新城区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江西金弓兴浩汽车有限公司对代理机构江西睿创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对“井冈山市城乡公交提升工程新能源客车采购（第一批）(JXRC(JA)-2024-CG20）”的质疑答复不予认可，于2024年9月5日向我局提出投诉，我局于2024年9月6日依法予以受理。经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中标方在该项目评审细则“数字信息智能化”上评委认定其得分，评审依据为“提供该系统详细描述及交通部门出具的推广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并提供承诺函....”，经过多方求证无交通部门出具过推广证明材料（交通部门网上也无公示、通知及文件精神），怀疑中标方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五、处理依据及决定
根据所查明事实，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本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如下：
[bookmark: _GoBack]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适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井冈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泰和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井冈山市财政局
2024年9月24日
